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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保 人：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被保险人：中心卫生应急队伍成员（125人）
保险期限：12个月（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
险种类别：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费时间：在保障期限内全体24小时保障（不分工作日和休息日）
保费预算：经市场调研，2026年中心市级卫生应急队伍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项目采购单单价为每人350元，今年继续按每人350元进行投保
实施方式：中心网站挂网询价
一、赔付标准
意外身故≥100万元/人；
意外残疾≥100万元/人；
急性病身故（包括猝死）≥50万元/人；
意外医疗≥10万元/人（门诊和住院治疗共用），无免赔；
意外住院津贴≥3.6万元/人（每天≥200元，最高给付180天）。
二、相应伤残等级赔付比例
	伤残等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6级
	7级
	8级
	9级
	10级

	赔付比例（%）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三、投保人理赔要求说明
1.身故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至少100万元。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应按身故保险金标准至少100万元进行给付。
2.残疾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所列伤残程度之一的，保险人按《评定标准》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金额给付残疾保险金。如第180日治疗仍未结束的，按当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评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至少限额100万元。
（1）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两处或两处以上伤残时，保险人根据《评定标准》规定的多处伤残评定原则给付残疾保险金。
（2）被保险人如在本次意外伤害之前已有残疾，保险人按合并后的残疾程度在《评定标准》中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扣除原有残疾程度在《评定标准》中所对应伤残等级的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
3.急性病身故（包括猝死）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发急性病（包括猝死），并自发病之日起3日内因该急性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金额给付急性病身故保险金至少50万元。
4.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保险期间于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报销范围不限社保，无免赔，意外医疗的限额至少为10万元，门诊和住院治疗共用。
5.住院津贴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因该意外伤害在保险期间内入住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对于该被保险人的实际住院日数，保险人按照每日至少200元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总给付日数最高以180天为限。

4、 项目商务要求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项目。
交货地点：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付合同款。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有专人对接保险理赔服务。

